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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風氣與對外學術交流，特訂定本校學術期刊出版組織
暨作業要點，並成立建國科大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

二、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：
(一)校內外學術論文文稿格式初審事宜。

(二)校內外邀稿、徵稿及聯繫事宜。

(三)推薦審稿委員

(四)定期參加編輯委員會

(五)其他與提升本期刊水準有關之委辦事項。

三、本委員會委員以邀請具教授資格人員擔任為原則，其組成方式及任期如下：（一）內聘委員：由本校校長、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
擔任。
(二)外聘委員：由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推薦校外
相關領域之專家或學者二至三人，經校長核定後聘任。
 （三）委員任期：內聘委員與所兼職務為準，外聘委員一年一聘。
 （四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校長兼任，置副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教務長
 兼任，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出版組組長兼任。本委員會置總編輯及主編
 各1人，負責期刊之編撰及稿件稽催工作，由校長聘請擔任之。

  (五)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惟外聘委員蒞校參加會議時，得酌發出席費
及交通費。
四、本校學術期刊訂名為「建國科大學報」，以刊登全國各大專校院教師、博士
生及本校研究生之學術論著為原則，每一學年度出版二期，於每年一月、
七月出刊。
五、投稿本學術期刊之稿件，每篇均由本委員會委員推薦三位專家學者進行審
查。稿件若為本校教師或研究生之稿件，須推薦校外之學者專家審稿；若
為校外教師之稿件，則可推薦校內或校外學者專家審稿。
六、凡經本學術期刊刊登之稿件，均致贈當期學報二份，不另贈稿酬。
七、稿件應依本校學術期刊規定格式撰寫。凡經刊登之稿件，須同意授權本校
    以電子書、電腦網路連結、光碟、平面書刊等方式發行、重製或出版，並
    同意授權本校再行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，進行重製、或透過網路提供服務、
    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、瀏覽等行為。
    依本授權之利用屬非專屬授權，作者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
    財產權，並得將本著作自我典藏或收錄於任職單位的機構典藏。
八、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務處出版組於年度預算中編列支應。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